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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26-043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授权许可协议 2026 年度预计发生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维通信”）前期已与 Bravo

Tech Inc.（以下简称“BTI”）签订了许可协议及其修正案（以下简称“交易协

议”），将公司通信业务产品相关知识产权授权许可给 BTI，允许 BTI根据知识

产权在其地域内销售、要约销售、出口和分销产品。根据协议约定，BTI应向三

维通信支付总计 450万美元许可费，许可费分三期等额支付，每期 150万美元，

第一期应于 2026年 9月 30日或之前支付（以下简称“第一期支付”或“本次交

易”），第二期应于 2027年 9月 30日或之前支付，第三期应于 2028年 9月 30

日或之前支付。公司每个月确认许可费形成的收入，第一期许可费预计影响公司

2026 年度净利润 125 万美元。此外，本次交易的结算货币为美元，汇率的波动

将对本次交易的损益产生一定影响。

2、前期审批与本次披露情况

公司前期与 BTI 签订许可协议及其修正案，根据签订时点的情况，签订事

项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第一期支付产生的利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万元应

当予以披露。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Bravo Tech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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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所：11205 Knott Avenue - Suite A Cypress,California 90630, USA

3、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4、主营业务：各类移动通信射频功率放大器、网络优化系统及射频子系统

等通讯产品开发和北美地区的销售。

5、注册资本：720万美元。

6、与公司关联关系：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7、交易对手方经营正常，财务和资信情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及付

款能力。

8、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 12 个月与 BTI 发生的许可费为 1,466.34 万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与 BTI 签订的许可协议及其修正案，三维通信在相关通信业务产

品（具体见协议及其修正案附件）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授予 BTI 一项非独占的、

需支付费用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再许可的且不可撤销的知识产权许可，以使

BTI在区域内销售、要约销售、出口和分销产品。本次交易所涉标的权属清晰，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权益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三维通信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授予 BTI一项非独占的、需支付费用

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再许可的且不可撤销的知识产权许可，允许 BTI 根据知

识产权在其地域内销售、要约销售、出口和分销产品。

2、作为本协议项下授予的权利和许可的对价，BTI应向三维通信支付总计

450万美元的许可费。许可费应分三期等额支付，每期 150万美元，第一期应于

2026年 9月 30日或之前支付，第二期应于 2027年 9月 30日或之前支付，第三

期应于 2028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支付。三维通信应于 2026 年、2027 年和 2028

年的 6月 30日或之前向 BTI 开具适用发票。BTI应在收到三维通信的适用发票

后 60天内支付该日历季度应付的许可费。

3、三维通信拥有其控制的所有知识产权的全部权利、所有权和权益。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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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明确规定外，三维通信不向 BTI 授予其控制的任何其他知识产权中的任何

权利、所有权或权益

4、在期限内以及本协议终止或到期后 10年内，各方应并应促使其各自的官

员、董事、员工、顾问、承包商和代理人，对另一方提供或以其他方式使其知悉

的任何保密信息保密，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也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任何目的，除

非本协议条款明确允许此类披露或使用。

5、本协议因任何原因提前终止时，除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外，各方在本协

议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应终止，并适用以下条款和条件：

（1）授予 BTI的许可将终止，所有相关权利将完全回归三维通信。BTI 应

立即停止所有产品的开发、制造和销售。

（2）根据本协议提前终止的时间及其他相关因素，BTI 应向三维通信支付

一定金额的许可费，作为本协议项下授予的权利和许可的对价。

（3）各方应根据协议规定销毁、返还或促使返还另一方的所有保密信息。

6、本协议应根据新加坡共和国法律进行解释，因本协议产生或与之相关的

任何争议应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仲裁解决。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 BTI 签订许可协议及其修正案，旨在发挥三维通信在无线通信领域

的自主知识产权与产品研发优势，结合 BTI 在海外市场的本地化运营能力、客

户资源及渠道网络，通过技术许可与业务协同，共同开拓并深耕海外通信市场。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 BTI签订的许可协议及其修正案。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7日


